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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截至2014年3月河北省已设立村镇银行62家，填补了农村地区部分乡镇的金融需求空白，但与东部地
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立足“省际”维度，从机构数量、注册资本、主发起行、设立地区四个方面对河北省和东

部地区村镇银行发展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差距，探索河北省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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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村镇银行发展研究

——与东部地区相比较

为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的困境，我国2006年出台《关
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农村设

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此后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在农
村建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河北

省村镇银行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农村地区经

济的发展，但是与东部地区（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三大经

济带之一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个省市）村镇银行
发展的整体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

完善。

一、河北省与东部地区村镇银行发展的比较

1. 机构数量比较。到2014年3月底，我国东部地区11
个省市已经设立包括总行、支行、分理处、服务站在内的

村镇银行共899家，其中浙江村镇银行数量最多，已达178
家，山东、辽宁、江苏、广东也已超过100家；河北省以总数
62家村镇银行排名第六；其余五省市北京、天津、上海、福
建、海南村镇银行数量较少。表 1是根据银监会发布的金
融许可证信息，按银监会对村镇银行的批准成立日期收

集整理的东部地区11个省市从2008年到2014年3月底每
年村镇银行总行、支行的累积数量。

由表1可知，浙江、山东、辽宁、江苏、广东五省村镇银
行发展最为迅速，截至 2014年3月，五省村镇银行累计数
量占到东部十一省累计数量的 71.19%，而河北省自 2008
年6月第一家村镇银行张北信达村镇银行成立，直到2010
年才再次成立 6家村镇银行，截至 2014年 3月，河北省村
镇银行总共62家，距离东部平均的81.73家还有近十家的
差距。河北省村镇银行虽起步不晚，但其发展速度远远落

后于除三个直辖市和福建、海南之外的其他东部各省。

2. 注册资本金比较。根据东部地区村镇银行在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的信息统计，东部地区村镇

银行均在千万级别，远远超过了 300万元准入门槛；其中
超过 1亿元（包括 1亿元）的村镇银行达到了 215家，平均
注册资本金高达 10 100万元，远远超过了河北省村镇银
行5 600万元的平均注册资本金。图1是河北省45家和东
部地区十一省市 419家村镇银行总行注册资本金的茎叶
图，单位是千万元人民币。图中中间的一列是“茎”，表示村

镇银行注册资本金中的千万位数；左、右两边的是“叶”，

分别表示河北省村镇银行和东部地区村镇银行注册资本

金的百万位数，处于“叶”后边的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

这一千万级别村镇银行的数量（为更加直观表达村镇银

行注册资本金的分布，茎叶图调整了有效数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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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部地区各省设立村镇银行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银监会网站提供的村镇银行金融许可证

在线查询整理所得，表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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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最高
可达 100千万元人民币，有 1家；60千万元的有 1家；50千
万元的有 3家；注册资本金为 10千万元的村镇银行的数
量居于首位，多达122家；15千万元和20千万元注册资本
金的村镇银行也较多，分别达到 21家和 34家；大部分村
镇银行的注册资本金分布在1千万到 10千万元这个区间
范围内，共 326家。河北省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全部在 1
千万元到 10千万元之间，其中在 5千万元的最多，达 17
家，占到27.4%，没有1家超过10千万元。

3. 主发起行比较。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2007）（以下简称《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必须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东部地区的村镇银行主发起行主要包

括 9大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
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

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由图

2可以看出，主发起行中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所
占比例较高，分别是40.76%和31.75%；国有五大商业银行
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发起 45家和 25家村镇银行排名
主发起行第三、四位，分别占10.66%和5.92%。

河北省村镇银行主发起行主要包括 6大类银行业金
融机构。由图 3可以看出，主发起行中农村商业银行以
42.22%位居第一，城市商业银行紧随其后，占到 40.00%；
河北省主发起行中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比例高于整

个东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低于东部地

区。

4. 设立区域比较。根据《规定》，东部地区应该将村镇
银行设立区域重点定在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及县以

下地区。以村镇银行各总、支行在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

证上登记的营业场所所在行政区域作为其设立区域。

由表2可以看出，整个东部地区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
行比较多，平均比例占到 43.73%，其中浙江省最突出，有
62.92%的村镇银行设立在乡镇，再加上在县和村设立的
村镇银行，有超过4/5以上的村镇银行设立在县及县以下
地区，而且在县及县以下地区设立的村镇银行中有

77.24%服务于乡镇区域；三大直辖市和江苏省在乡镇设
立的村镇银行也较多，都超过了一半以上。

东部整个地区在市级设立的村镇银行也较多，占到

36.51%，而在县和村级设立的村镇银行较少，分别占到

图 3 河北省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种类及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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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北省与东部地区村镇银行注册资本茎叶图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整理而得，下同。

Stem
1
2
3
4
5
6
7
8
10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30
40
42
50
60
100

Leaf
00000005(8)
00000000004(1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29)
0000000000000035(16)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95)
000000000000000000268(21)
0005(4)
00000000000000000000(2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2)
00559(5)
8(1)
000000000000000000000(21)
000(3)
6(1)
000(3)
8(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
00(2)
0(1)
7(1)
00006(5)
000000000(9)
0(1)
0(1)
00(2)
0(1)
0(1)

Leaf
(1)5

(3)400
(5)20000

(3)000
(17)00000000000000000

(5)20000
(3)000

(8)00000000

□·46· 2015.0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15.09%和 4.66%。河北省在乡镇和市级设立的村镇银行所
占比例相等，均为35.48%，在市级的设立比例与整个东部
地区相差不大，在乡镇设立的比例比东部地区低八个百

分点；而在县级设立的村镇银行，河北省的比例高出整个

东部地区十个百分点。

二、河北省村镇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增长速度慢，机构数量少。银监会于2009年制定了
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计划表，计划到 2011年末全
国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超过1 400家，其中河北省
计划建立村镇银行 84家；然而在 2011年末，河北省共设
立村镇银行总支行21家，截至2014年3月底，河北省仅仅
设立村镇银行 62家，还没有完成银监会规定的 2011年达
到84家的发展计划。
与整个东部地区相比，河北省村镇银行数量增长缓

慢，河北省村镇银行 2008 ~ 2012年连续五年每年增长的
数量分别为1家、0家、6家、14家、4家，不仅没有达到整个
东部地区每年的平均增长水平分别为 2.18家、3.09家、
9.64家、14.36家、17.36家，与发展速度较快的山东、江苏、
浙江、辽宁、广东等省相比，其增长速度更是缓慢；尤其是

2012年，河北省村镇银行只增加了 4家，不仅落后于整个
东部地区增加 17.36家的平均水平，而且远远低于山东、
江苏、浙江、辽宁、广东五省分别增加49家、36家、35家、29
家、22家的高水平的增长。即使是在增长数量最多的2013
年，其也没有赶上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金融资本

延续着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马太效应”继续上演。

2. 注册资本金少，贷款规模受限。与东部地区村镇银
行相比，河北省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金相对较少，平均注

册资本金仅为5 600万元，远远低于东部地区10 100万元的
平均注册资本金，更是低于平均注册资本金超过1亿元的
东南部及北上广等省市。河北省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金

没有一家超过 1亿元，而且在已设立的 45家村镇银行总
行中有29家注册资本金处于5 000万元及以下，64%的村
镇银行注册资本金还没有达到河北省自身的平均水平。

《规定》中明确指出村镇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

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
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这项细则决定了村镇银行
对单一借款人或集团的贷款规模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镇

银行的注册资本金，由于《规定》和河北省村镇银行注册

资本金规模小的双重限制，河北省村镇银行的贷款规模

明显小于东部其他省市，截至2012年 6月，河北省村镇银
行共向291户中小企业发放52 500万元贷款，中小企业平
均贷款额为180.41万元，远远低于同时期天津市255.54万
元的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以及全国村镇银行在 2011
年末227.53万元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

3. 主发起行过于集中于商业银行，目标偏离政策初
衷。河北省村镇银行主发起行集中于农村商业银行和城

市商业银行，占比高达82.22%，高于东部地区近10个百分
点；如果再加上占比均为2.22%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
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占到主发起行的86.66%；而且与东部
地区相比，在其主发起行中还没有政策性银行、城市信用

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起设立。

我国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改革和经营模式转变后，

利润最大化成为其最终目标，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最优

选择是规模化经营。村镇银行小额、分散的经营方式使得

商业银行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发挥，经营效率低下。尽管城

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占河北省村镇银行主发起行

的比例都在3/4以上，但商业银行对设立村镇银行持有积
极态度主要是为了获取跨区经营许可，使得村镇银行成

为其在异地开展业务的合法形式，既能获得监管当局的

支持，也能避开舆论压力，这与发展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

不大吻合。相比之下，国有商业银行对设立村镇银行则持

谨慎态度，更多是出于对政策的回应和社会责任的履行。

外资银行的参与则是基于布局中国金融市场的考虑，在

河北省，外资银行共发起设立3家村镇银行，1家设立在城
市，两家设立在县，还未有设立在乡镇的，因此，外资银行

并没有抱着为农村地区服务的初衷，而是寄希望于通过

响应政府号召获得业务发展的额外收益。

4. 服务区域偏离村镇，脱农现象明显。按照《规定》，
河北省的村镇银行应优先在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及

县以下地区设立，河北省在张家口、沧州、承德、邢台等十

个市共有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46个。截至 2014年 3月成
立的62家村镇银行中，有多达22家（占35.48%）设立在市
一级，仅有 18家设立在贫困县，只占到 29.0%。而在 46个
贫困县中，仅有11个贫困县设立了村镇银行，覆盖率仅有
23.9%；其中张家口10个贫困县中仅有康保县、张北县、蔚
县3个县设立了村镇银行，邢台6个贫困县中还都没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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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部地区十一省市村镇银行
设立区域在各级行政单位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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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村镇银行。因此，河北省当前的村镇银行表现出“冠名

村镇，身处县城”的倾向。

面临追求经济利益与小额信贷的不经济性的矛盾，

河北省大多村镇银行将服务对象主要定位于经营规模较

大的中小企业，即使有少数村镇银行面向农户发放贷款，

也大都采取能为农户提供担保的“企业+农户”模式，而真
正贫困的农户很难获得贷款，这使得村镇银行的发展越

来越偏离其服务“三农”的设立初衷，脱农现象明显。截至

2012年3月，河北省村镇银行投向农户的贷款金额仅仅占
到48.34%，到2013年 3月上述数值降到了43.42%，贷款脱
农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三、完善河北省村镇银行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增加村镇银行数量。河北省政
府需进一步完善对村镇银行设立期的支持保障工作，引

导发起人积极地在河北省设立村镇银行，加快河北省村

镇银行的发展速度。

在省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参照其他省市对于村镇银

行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同时结合当地农村信用社的政

策优惠标准，以更低的存款准备金以及减免税等更大的

资金优惠力度吸引已设立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在河北省

新设村镇银行。对于在贫困县设立的村镇银行，政府出台

政策规定将贫困县的资金补贴交由有资质的村镇银行发

放，这不仅增加了村镇银行的流动资金，而且使省支持村

镇银行发展的印象深入人心，吸引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

河北省。

在征信体系方面，积极推进河北省农民信用体系的

建立，使得信贷资金的风险透明化，以便加强村镇银行资

金的安全性。同时通知河北省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村镇

银行设立前的准备工作，为村镇银行注册、选址、人员招

聘等提供便利，以降低村镇银行筹备期的成本。

2. 吸引民营资本投资，提高贷款规模。到2014年3月
止，河北省 45家村镇银行总行中有31家处于主发起行绝
对控股状态，其比例高达68.9%；甚至3家村镇银行完全由
主发起行一家金融机构出资，这使得河北省村镇银行注

册资本金相对偏低。为了提高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以

扩大村镇银行的贷款规模，引导河北省当地民营资本的

参与成了解决之策。

首先，河北省政府应设立专职部门起到民营企业与

村镇银行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使具有投资意向的闲置

民营资本和需要资金扩大注册资本金的村镇银行信息互

通，为积极引导当地民营企业资本参与到村镇银行市场

中建立公共统一的信息平台。其次，鉴于村镇银行服务

“三农”的政策性目标使得其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省政

府需与财政税收部门协调对投资村镇银行的民营资本尤

其是农业企业民营资本给予一定年数的减免税政策。

3. 放宽发起人资格，实现支农支小目标。银监会在

2010年4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
事宜的通知》，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但

是到 2014年 3月止，还没有一家村镇银行是由资产管理
公司发起设立。

本着为“三农”发展服务的原则下发展起来的小额贷

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组与村镇银行都是面向农户和小

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两类机构

来源于农村地区，其建立初衷就是服务于农民，具有农民

互惠的性质；而且还累积了为农民进行小额、分散信贷服

务操作的经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实现盈利。因此，可以

考虑将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纳入村镇银行主

发起人的范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业银行作为

主发起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弊端。

此外，河北省政府可以参考香港银行的三级发牌制

度在一些金融业相对发达的市县试点，按照接受贷款

的公司——有限制的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顺序放宽

发起人的范围，由民营资本设立公司并逐步发展为村镇

银行。

4. 加强监管，提高服务“三农”水平。加强监管约束能
够有效地防范村镇银行的运作风险和服务目标偏离“三

农”。首先，完善村镇银行支农服务质量的考核体系和考

核办法，将村镇银行设立地点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让

其地理位置更贴近农民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农民，通过考

核来强化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情况的监督管理。其次，

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涉农企业的区域性差异而产

生不同金融需求，合理制定监管标准，对村镇银行贷款涉

农比例和服务区域进行定期和非定期的监管，严惩资金

偏离服务对象的现象。最后，银监会需下放村镇银行监管

权，专岗专职。在县级行政单位设立村镇银行监管岗位，

对市级监管机构负责。有效全面地将村镇银行运行中出

现的问题最终反馈到各省级银监会，使得省级银监会迅

速做出反应，及时防范制止村镇银行不当的行为，推动农

村金融快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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